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文件 

华电控计〔2018〕4 号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课程教学大纲

修订管理细则

第一条 总则 

课程教学大纲是开展教学工作的主要依据和人才培养方案的

重要组成内容，为落实《华北电力大学关于全面提升本科人才培

养质量的实施意见》、《华北电力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指导

意见》文件精神，保证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各课程教学大纲修

订质量，制定《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课程教学大纲修订管理细

则》。 

第二条 修订周期和范围 

1.课程教学大纲修订与培养方案修订同步进行，修订周期遵

循四年一大修、两年一小修、一年一微调”的原则。 

2.大修年内所有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大纲的全部内容进行

重新修订。 



3.小修和微调年内，根据需要，修订部分课程教学大纲。其

中：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调整由课程

负责人确定报教学团队负责人核准；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支撑评

价、教材调整由教研室主任负责确定报教学分委会核准；课时分

配调整由教学分委会确定并报教务处核准。 

第三条 责任人 

1.由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学分委会整体组织课程教学大

纲修订工作。工作内容包括：召开课程教学大纲修订工作布置会

议和动员会议、审核课程教学大纲修订稿、联系大学教务处及其

它院系、研究确定本次修订课程教学大纲的模板等。 

2.各课程负责教师主持本课程教学大纲修订编写工作。修订

编写内容包括：确定课程基本信息及先修课程，明确课程性质和

教学目标，确定课程课堂教学内容、方法，确定课程实验环节的

教学内容、方法，确定课程学时分配，明确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

方法，明确对学生能力培养的要求，明确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

法，明确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推荐教材和参考文献。 

3.教学团队负责人负责本课程群内课程教学大纲的校对工作。 

4.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负责本教研室（专业）的教学

大纲审定工作。 

5.各责任教授负责检查、审核所负责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内容

是否妥当，同课程负责人共同修改，也可以反馈至教学团队负责



人、教研室主任讨论后修改。如涉及多个专业，可在教学分委会

内组织条论。 

6.课程教学大纲修订应充分征求各主讲教师的意见，充分考

虑教学实际，参考课堂质量评价、学评教结果、毕业生和用人单

位反馈意见，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7.课程教学大纲修订应经过充分调研，参考同类高校相同或

类似课程教学大纲，持续优化改进。 

第四条 修订流程 

1.在每学年第一学期末，由系教学分委会发布课程教学大纲

修订通知。 

2.在每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初召开的系教学分委会中，依据本

年度课程教学大纲修订范围，讨论和布置本年度的修订工作。明

确本次修订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和相关负责人。 

3.课程负责人负责课程教学大纲修订，同责任教授、教师讨

论后，编写并提交教学大纲修定稿，由教学团队修订、教研室主

任审核。 

4.在第二学期末，由教学分委会统一审核本年度所有修订后

课程教学大纲，提交大学教务处。 

5.经过教务处最终审核后，形成正式发行版本。 

 



第五条 文档汇总 

1.由教研室主任和教研室秘书负责文档汇总工作，汇总后文

档留存系办公室。 

2.文档包括：修订后课程教学大纲。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8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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